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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整合的法律依据、模式与边界警示 

                                宋洁霞 

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矿业整合的法律依据，总结出了五种矿产资源整合模

式即企业并购模式、控股参股模式、关闭退出模式、市场配置资源模式和优势企

业集中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矿业整合不应突破的边界底线，这些底线主要有三

个：对物权的尊重；对矿业企业自由竞争的呵护与对矿业垄断的警惕；对政府信

誉和法律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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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以来，矿业整合之路已经历了 5 年的历程。随着国家对矿业整合

力度的不断加大，矿业整合之路已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通过分析矿业整合政策

出台的背景及主管部门的整合目标，可知：我国现阶段是在杜绝慷国家之慨和官

商勾结私分矿业权的基础上整顿矿业。矿业整合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整顿经营方式

和管理体制方面，更是维护国有资产和人民权益的重要举措。 

笔者将矿业整合的法律依据及矿企整合大潮中采用的主要整合模式进行汇

总和陈述，使大家对矿业整合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矿业整合的法律依据 

本文中汇总的“法律”依据，是广义上的法律，泛指一切对矿业整合具有指

导性、规范性作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由于自 2005 年第一轮矿业整合

大潮开始至今，各主管部门分别联合或单独出台过很多《意见》、《通知》等性质

的文件，现按照时间顺序仅将中央各部委出台的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矿业

整合文件汇总如下： 

1、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煤炭资源整合的若干意见  （安监总煤

矿[2006]48号）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6〕108 号） 

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

工验收工作的通知 （煤安监监察〔2007〕43 号 ） 

4、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41 号） 

5、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金属非金属矿山资源整合和整顿关闭

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0〕31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

号） 

7、关于推荐全国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先进矿山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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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二、矿业整合的模式 

 结合矿业整合的法律依据及矿山企业法律服务经验，矿业整合过程中主要出

现的整合模式主要有五种：第一种：企业并购模式；第二种：控股参股模式；第

三种：关闭退出模式；第四种：规划优先，市场配置资源模式；第五种：优势企

业集中模式。以下分别对这五种模式进行简要阐述： 

（一）企业并购模式 

这里的企业并购采取狭义上理解，仅指合并、兼并及收购这三种形式。 

    1、合并 

    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互相合并成为一个新的企业，具体包括吸收

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 

2、兼并 

兼并是指一个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这些企业的法人资

格丧失，并获得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的经济行为，相当于吸收合并。 

3、收购 

    收购是指一家企业用现金、股票或者债券等支付方式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票

或者资产，以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的行为。具体包括两种形式：资产收购和股权

收购。 

采取该种模式整合的案例有很多，较为突出的是郴州市新田岭矿区。新田岭

矿区位于郴州市北湖区境内，矿区面积２１．７４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白钨矿

矿区，世界第二大白钨矿区。矿区现保有的钨矿资源量３０万吨，钼、铋等资源

量２万多吨，资源总价值３００亿元以上，可开采年限５０年以上。全面“整合”

之前，有１４家证照齐全的矿业企业，另有无证开采的矿山十余家。由于缺乏整

体开发规划和开采控制，采矿点“多、小、散、乱”，矿业秩序混乱，粗放经营

资源综合利用率低，违规违章开采，安全隐患较大，而且过多的采矿点、选矿厂

和尾砂库，破坏了植被，污染了环境，带来了地质灾害隐患。 

历经两年多的整治整合，新田岭矿区终于实现了“14=1”的统一。湖南金属

投股集团（以下简称湖南有色）成功并购１４家钨矿，使之矿区迈上规范化、规

模化、集约化，这一“新田岭模式”被业界称之为我省乃至全国的矿业资源整合

提供一个模板。 

具体细化的话还可分为：国有资产整体划转模式。如 2005 年，赣州将全市

所有的 88 个稀土矿采矿权统一作价入股形式组建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二）控股参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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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指的是对已改制规范矿业企业，原矿企股东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

或者股权出资等方式引入新的股东，持有被整合矿企的部分股权，以实际控制被

整合矿企或参与被整合矿企经营管理的行为。 

在矿业整合实践中，该模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目标矿企仍然存续，整合方主要通过投入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整

合行为并不会影响目标矿企的正常生产运行。 

  2、该模式，在税收方面相对最优，即并购双方只需要缴纳印花税和部分所

得税；如果采用资产收购，则还需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等等，额外增加并购成

本。 

3、该模式较之资产收购模式，不涉及矿业权证（包括采矿权证和探矿权证）

的变更。 

该模式在山西省煤矿整合过程中运用的较多。该模式作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的主要形式，并开通了采矿权和资产评估作价入股的“直通车”，这就为各种所

有制经济成分融合优化、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保障。目前，

山西省大部分区域内的煤矿各系统产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企业的内在素质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关闭退出模式 

该模式主要指在考虑经营状况、经营规模、生产能力、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基

础上，运行行政权力对不符合生产经营条件及整合规划的中小矿山企业予以强制

关闭，从而使主体退出矿业经营市场的行为。 

如山西自 2002 年始，对富家坞铜矿、大茅山铜矿进行了破产处置，对富家

坞硫铁矿、马形山铜矿和德兴市铜都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硫铜矿予以关闭，由江

铜公司统一规划开采。 

目前，需要关闭退出主体普遍存在非法开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无

序竞争激烈、生产安全形势严峻、自身管理落后等问题。多年来，矿业生产领域

广泛存在着粗放开发和采富弃贫行为，加重了环境污染，并且时常导致恶性事故

的发生。采取此模式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做好被关闭

的部分矿企的补偿，合理解决地方利益和新农村建设投入、公益事业发展等问题，

力争做到被关闭企业、职工以及地方政府等各方满意。 

（四）规划优先，市场配置资源模式 

南昌梅岭风景区为中心的西山地区，采石场达 49 家。到 2005 年该地区所有

采石场全部关闭。新设采矿权一律公开出让，整顿后通过采矿权招拍挂，公开出

让 4 家大型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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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势企业集中模式 

如资源整合前，赣州市有萤石采矿权 78 个。赣州市政府规定，一律停止新

办萤石采矿许可证，对现有萤石资源开展整合，整合后全市萤石采矿权保留 61

个。 

三、边界警示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普遍存在着资源利用率低、经济效益不高、安

全生产条件差、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问题。为切实解决以上问题，规

范资源勘查开采秩序，改善矿山安全生产条件，科学治理矿山环境，减少地质灾

害损失，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矿产资源整合势在必行。 

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整合过程中，大家对整合的主体、手段甚至目的等

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而整合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也迫使我们必须静下心来，

对“矿业整合”做一个全面的深层次的思考。笔者力求将矿业整合纳入到法律、

道义、诚信等各层面的框架之内，使其真正实现整合之初衷，成为惠及万民的英

明之举。以下对矿业整合过程中可能触及的各层面的边界做一简要概述，希望能

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 

（一）法律层面 

1、涉嫌违反矿产资源法、物权法、公司法等诸多法律法规 

政府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矿业整合严重侵犯了企业的矿业权及经营权，

尤其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级主管部门通过各种所谓的“政策”来对中小投资

者的矿业物权进行没收、驱赶或强制改造，不仅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物权法、公

司法等诸多法律法规还严重地恶化了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

的消极影响。 

2、涉嫌行政垄断，完全违背反垄断法立法精神 

在矿业整合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在各级主管部门甚至地方政府发布的有关矿

业整合的“政策”、“通知”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文字：“一个矿区尽

可能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三个月内，本辖区的

矿业企业数量最起码要减少一半以上……”、“对年产能未达标准的企业且不参加

兼并重组的企业，不予新增资源，采矿权到期后不予延期……”等等。 

这些条款明显违背了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多种主体并存发展以及禁止垄断

性、行政性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则，错误的将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只能发挥“引导”、

“鼓励”作用的基本要求，异化为强令企业实施兼并。 

（二）政府信誉和法律精神方面 

在整合过程中政府通常以产能标准作为划分企业大小的标准。而产能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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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企业进行投资安排及技术改造的主要参照，其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具有稳定

性和可预见性。否则，矿业企业及其投资者将会陷入无休止的政策风险之中。 

事实上，政府却通过不停地变换、增加产能标准的方式，强行将“不能达到

产能标准的小企业”列为被整合对象或直接关闭。在这种毫无法律根据、毫无稳

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产能标准政策下，“矿改”变成了一种对中小投资者明目张胆

的驱赶运动。在法律权威、政府权威尽失的情况下，完成的所谓整合，为当地投

资环境恶化埋下了巨大隐患。 

政府政策的多边性与法律法规滞后性的矛盾，使我们法律人承担如何既要维

护法律的尊严又要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使命，承担既要顺从市场规律又要遵从法

治规律的使命 

四、结束语 

在矿业整合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除应预先考虑法律、道义、政府职能定位等

诸多边界因素外，还应考虑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从资源整合中被迫退出来的民

间资本如果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很可能会变成“游资”，当国家产业政策无法

给这些私有资本以出路时，其必将会对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构成威胁，损害对实

业投资的信心，各种炒作之风必然越演越烈。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外资企业极

有可能利用该场大规模的整合浪潮，采取诸如合作/合资方式、战略性投资及曲

线收购等多种手段掠夺中国资源，将中国资源占为己有。 

总之，矿业整合工作是一系统工程，既不能一哄而起，照抄照搬一种模式，

亦不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实践中具体采取何种模式，首先要求各主管部门必

须高屋建瓴，制定出符合法律原则、经济规律的文件，在此基础上，地方必须严

格按照各主管部门发布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也要针对整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问题对症下药，双管齐下才能推动我国矿业

产业的升级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使我国的矿业整合政策真正成为惠及万民的

英明之举。 

（本文作者宋洁霞系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